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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7          证券简称：*ST 尤夫        公告编号：2018-177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实际控制人和间接控股股东单位承诺函、担保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 2018

年 11月 26日收到实际控制人颜静刚、间接控股股东单位苏州正悦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简称“苏州正悦”）出具的承诺函及担保函。为了支持公司债权债务重组

及控制权转让的顺利进行，颜静刚先生和苏州正悦向有关各方作出了相关承诺及

担保，现将相关内容具体公告如下： 

    承诺函一：实际控制人致尤夫控股及公司 

 就颜静刚直接或间接对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尤夫控股”）和/或

集团公司（指上市公司和/或其附属公司）造成的，或尤夫控股和/或集团公司直

接或间接因颜静刚原因产生的任何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尤夫控股和/或集团

公司因债务担保问题被相关债权人主张债权，因信息披露问题、立案调查问题被

相关主管部门处罚及被中小投资者要求索赔），颜静刚应当赔偿尤夫控股和/或集

团公司因前述不利影响而遭受的任何损害、损失、权利要求、诉讼、付款要求、

判决、和解、税费、利息、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师费），并应当

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尤夫控股和/或集团公司免受前述不利影响的损害。本承

诺函不可变更且不可撤销，一经签署即合法有效且有约束力。 

    承诺函二：实际控制人致航天智融 

因颜静刚直接或间接对尤夫控股和/或集团公司造成的，或尤夫控股和/或集

团公司直接或间接因颜静刚原因产生的任何不利影响（包括但不限于尤夫控股和

/或集团公司因债务担保问题被相关债权人主张债权，因信息披露问题、立案调

查问题被相关主管部门处罚及被中小投资者要求索赔）而导致北京航天智融科技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天智融”）遭受任何损害、损失、权利要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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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付款要求、判决、和解、税费、利息、费用和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合理的律

师费），颜静刚应当向航天智融进行赔偿，并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航天智

融免受前述不利影响的损害。本承诺函不可变更且不可撤销，一经签署即合法有

效且有约束力。 

    承诺函三：实际控制人致公司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颜静刚拟通过苏州正悦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融信托”）以尤夫控股 100%的股权设立信托计划，标的股权作为

信托财产，苏州正悦为信托计划项下的委托人及唯一受益人，中融信托为信托计

划项下的受托人。颜静刚拟通过苏州正悦指示中融信托将标的股权转让予航天智

融。 

颜静刚承诺应当确保苏州正悦和中融信托将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的人民币

2,500,000,000 元的股权转让价款用于消除颜静刚直接或者间接对上市公司造

成，或上市公司直接或者间接因颜静刚原因产生的损害。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使

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尤夫控股股票质押贷款、苏州正悦履行担保债务、支付

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税费等。本承诺函不可变更且不可撤销，一经签署即合法有效

且有约束力。 

    承诺函四：苏州正悦致公司 

苏州正悦拟与中融信托以尤夫控股 100%的股权设立信托计划，标的股权作

为信托财产，苏州正悦为信托计划项下的委托人及唯一受益人，中融信托为信托

计划项下的受托人。苏州正悦拟指示中融信托将标的股权转让予航天智融。 

苏州正悦承诺应当，并应当确保中融信托将本次股权转让所得的人民币

2,500,000,000 元的股权转让价款用于消除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颜静刚先生直

接或者间接对上市公司造成的，或上市公司直接或者间接因颜静刚先生原因遭受

的损害。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使用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偿还尤夫控股股票质押贷款、

苏州正悦履行担保债务、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相关税费等。本承诺函不可变更且不

可撤销，一经签署即合法有效且有约束力。 

    担保函：实际控制人致航天智融 

    颜静刚知悉并同意，苏州正悦、中融信托、尤夫控股与航天智融于 2018 年

11月 26日签署了《关于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

权转让协议”），苏州正悦与中融信托以尤夫控股 100%的股权设立信托计划，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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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作为信托财产，苏州正悦为信托计划项下的委托人及唯一受益人，中融信

托为信托计划项下的受托人，根据信托计划的法律文件持有及处分标的股权，中

融信托将其持有的尤夫控股 100%的股权转让予航天智融。颜静刚承诺，将对苏

州正悦、中融信托和/或尤夫控股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苏

州正悦、中融信托和/或尤夫控股因本次股权转让所承担的其他义务和责任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如果本次股权转让完成，颜静刚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后不得向尤

夫控股进行追偿。 

 

   备查文件 

   1、《颜静刚致尤夫控股及尤夫股份承诺函》 

   2、《颜静刚致航天智融承诺函》 

   3、《颜静刚致尤夫股份承诺函》 

   4、《苏州正悦致尤夫股份承诺函》 

   5、《颜静刚致航天智融担保函》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27日 




